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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600267       公告编号：临 2024-79 号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4 年 6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董事

7 人，亲自参加会议董事 7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沈星虎先生主持，经审议，与会

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孙公司辉正（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与复旦

张江签署产品市场推广服务终止协议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瀚晖制药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辉正（上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辉正”）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与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旦张江”）签署了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里葆多）

《市场推广服务协议》，协议有效期为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

协议有效期内，复旦张江授权辉正享有里葆多在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港澳台）

的独家推广权。 

2023 年 12 月 27 日，辉正收到复旦张江发来的《解除通知函》，复旦张江告

知自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起解除关于里葆多的《市场推广服务协议》。辉正收到上

述函件后与复旦张江进行多轮商谈。鉴于双方已不具备达成继续推广合作的可能

性，同意辉正与复旦张江在平等、自愿、合法的基础上签署《<市场推广服务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之终止协议》。 

一、协议约定主要内容 

1、《市场推广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自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终止，辉正停

止拥有里葆多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推广权，不再推广里葆多，不再继续履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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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2、复旦张江应支付给辉正的推广服务费金额和复旦张江应返回辉正的服务

保证金和发货保证金，与双方协商一致辉正同意支付给复旦张江的补偿款和违约

金的差额共计人民币 74,843,292.44 元，由复旦张江向辉正支付，相关资金收付

以净额结算。双方于协议签署后 3 日内完成书面盖章确认文件工作，并将于 30

日内互相兑付完成结算。 

3、根据《市场推广服务协议》的约定，在 202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辉正以

及瀚晖制药有限公司、瀚晖制药有限公司所有子公司（统称“瀚晖制药及其子公

司”）不得生产、销售、代理或推广任何多柔比星脂质体产品。一经发现瀚晖制

药及其子公司存在上述违约情形，不论瀚晖制药及其子公司生产、销售、代理或

推广任何多柔比星脂质体产品的具体数量，辉正应当在收到复旦张江要求其支付

违约金的通知后 30 日内一次性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人民币 15,000,000 元。 

4、双方在前述条款约定的差额结算完成后，除前述第 3 条约定的辉正义务

外，双方于《市场推广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及责任立即全

部自动终止，双方就《市场推广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或其履行不存在任何现

时的或将来的争议或纠纷，任何一方亦不会就《市场推广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或其履行向其他任何一方或其关联方提出任何形式的索赔或主张。 

二、对公司的影响 

双方基于《市场推广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和本次终止协议的相关约定，

对需要结算的事项数据核对完毕并确认一致，对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

意见所涉及的“里葆多产品终止市场推广合作事宜计提的赔付款”达成一致，确

认最终赔付违约金额为 7,500 万元，与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就里葆多产

品终止市场推广合作事宜计提的赔付款 7,408 万元相比差异较小；此外，协议中

其他各类结算款项在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已合理预估并反映。上述协议的签署预

计不会对 2024 年度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最终损益影响以 2024 年审计报告为

准。 

三、授权事项 

为保证上述事项的顺利实施，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代表办理终止协

议签订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协议、支付资金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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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